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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竞赛（英文）”介绍
成立于2002年7月1日的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社会建立的第一个常设性国际刑事司法机关，它在打击国际犯罪和建立统一的国际刑事法律制度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但是，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责任者绳之以法，并始终关注着国际刑事法院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促进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了解和研究，2012年和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和国际刑事法院在北京合作举办了两届“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竞赛（中文）”，获得竞赛前三名的代表队赴荷兰海牙参加了决赛阶段的比赛。两次模拟法庭竞赛对于在中国普及国际刑法知识和提高大陆及澳门高校师生的法庭竞赛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组委会认识到，在国内获胜的三支队伍去荷兰海牙后仍然在他们之间用中文进行竞赛，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国内的比赛。加之同声传译的质量难以保证，极大地降低了比赛的精彩程度和质量。同时，由于三支参赛队不能和来至世界各国的英语国家代表队同场竞技，因此，无法与他们进行相互交流和学习，无助于提高中国学生使用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语言进行法庭辩论和交流的能力。鉴于以上情况，经中国政法大学和国际刑事法院协商，决定从2014年起把在中国大陆举办的“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竞赛”的用语由原来的中文改为英文，在国内竞赛中出线的代表队可赴荷兰海牙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代表队用英文进行最后阶段的比赛。 2014年3月，第一届“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竞赛（英文）”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外交学院等16支国内著名高校的代表队参加了本届竞赛，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刘大群法官担任竞赛的首席法官。经过激烈的角逐，外交学院、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深圳）和中国政法大学三支代表队获胜。他们代表中国的各个大学于2014年5月赴荷兰参加了在国际刑事法院举行的英文竞赛。在与来自世界各国（包括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的近五十支代表队进行的同场竞技中，中国的三支代表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其中，外交学院代表队在全体参赛队中荣获第三名，在国际大赛中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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